
三江学院第十七届田径运动会竞赛规程
1、 主办、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三江学院

承办单位：三江学院体育部
          三江学院高职院
2、 竞赛日期与地点

竞赛日期：2010年11月6、7日           

 地点：三江学院田径场

3、 参加单位

全校十八个院（系）及教工代表队

4、 竞赛项目

男子：100M、200 M、400 M、800 M、1500 M、3000 M、110 M栏、4×100 M接力、4×400 M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

女子：100M、200 M、400 M、800 M、1500 M、100 M栏、4×100 M接力、4×400 M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

男女混合10×100 M接力（4女6男）

5、 参赛办法

1．以院（系）为单位，每队报领队一人，教练员2-3人，工作人员
1-2人，运动员不超过50人。

2．每项每单位限报3人，每人限报两项（接力除外），接力项目每项
每单位报1队。男女混合10×100 M接力无须报名，凭学生证参赛。

3．参加运动员必须是三江学院注册在籍学生，且身体健康者。

4．各参赛单位认真填写统一发放的报名表，运动员号码自行编排（号
码段见附表），字迹清楚工整，交表前请仔细审核是否有错误之处，
报名表上请加盖各院（系）公章。

5．运动员号码布由体育部准备，随秩序册发放。运动员凭号码布和学生证参加比赛，不得替代。

6．报名表于10月15日前以书面方式送交三江学院体育部张天宇老师处，并用电子文档形式发到OA系统(两者必须同时具备,体育馆115办公室，电话： 8483).
六、竞赛办法

1． 竞赛执行中国田协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可能根据实际情况作微调，解释权在体育部）

2． 径赛项目，100 M、200 M、4×100 M接力采用2个赛次，其他各项采用1个赛次按成绩取名次。

3． 2个赛次的项目，按预赛成绩录取8人（队）参加决赛，成绩相等涉及进入下一赛次时，不同组的查有效成绩的1/100秒，仍相等，由大会抽签决定。

4． 径赛提前30分钟检录，田赛提前40分钟检录。

七、录取名次、记分和奖励办法

1、各项录取前八名，按9、7、6、5、4、3、2、1记分；

2、接力项目双倍记分。

3、运动员成绩相同则名次并列，得分按所得名次计算，无下面名次，如两人并列第二，则无第三名。

4、报名人数不足录取人数时，递减1名录取，记分方法不变。

5、团体名次取前8名、得分多者团体名次列前，若相等，以第一名多者团体名次列前，余类推。

八、入场式、开幕式表演

1． 三江学院十八个院（系）按系号单双参加开幕式表演，本届运动会参加开幕式表演的单位如下：文新院、商学院、建筑系、土木学院、旅游系、文管院、机械学院、高职院。其它院（系）原则上参加明年运动会的开幕式表演，有意参加本次开幕式表演的院（系）可向组委会申请。
2．入场方阵为72人（6×12），大系可组两个方阵。

3．开幕式表演尽可能由大一新生完成，节目长度在5—8分钟之间，请参加表演的系科提前做准备，加紧排练。

4．入场式、开幕式表演均作为精神文明奖及其其它奖项评选的主要依据。

                                      三江学院体育部
                                         2010.9

三江学院第十七届田径运动会

纪 律 规 定

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都要自觉遵守大会的竞赛规程和各项规定，发扬体育道德风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为确保各项比赛顺利进行，特制定以下竞赛纪律规定：

1、 运动员资格不符规定的，经资格审查组认定，报请仲裁审定取消该运动员比赛资格，在比赛开始前认定取消比赛资格的，不予补报换人。在比赛后认定取消比赛资格的，取消名次与成绩（该项目下面的名次递升）。

2、 凡在比赛中运动员有冒名顶替，替代比赛的，经仲裁委员会查实后，取消替赛和被替赛运动员的比赛资格和以取得的所有比赛成绩，追回已发奖品，集体项目有冒名顶替上场参赛的，经核实，取消该项目才赛成绩和名次。

3、 运动员凡有谩骂侮辱对方行为的，除临场有裁判员给与警告，直至取消当场比赛资格外，还可根据情节轻重，给与停赛的处分。

4、 不论场上场下，打人或故意伤人、侵犯他人人身的，临场裁判员要立即制止或取消比赛资格，对首先挑起事端的加重处分；凡有多人参加斗殴的，均取消比赛资格和比赛成绩。凡已触犯社会治安条例的，则由学校保卫处交又公安部门按社会管理条例处理。

5、 领队、教练应以身作则遵守大会各项规定，服从裁判，加强对运动员的教育管理，对运动员在比赛中发生的严重违纪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运动队发生严重违纪事件时，领队、教练员态度暧昧，制止不力或参加、怂恿的，都应追查领队、教练的责任，并按情节给与处理。

6、 在比赛期间有运动员饮酒，教练员、裁判员酗酒的，给与批评教育，直至处分，裁判员不得安排执行裁判任务。

7、 凡衣着、仪表不整，不执行规定，不遵守大会公共秩序，不遵守规定，经教育不改的运动员、教练员不得参加比赛，裁判员不得安排执行裁判任务。

8、 凡损坏公物和场地设备的，根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9、 对观众不礼貌，与观众寻衅闹事或参与观众起哄秩序的给与纪律处分，严重的按有关规定上报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10、参赛运动员资格审查组认定，违反纪律的，由仲裁委员会讨论提出处理意见，交大会组委会决定。
大会组委会

2010年10月
三江学院第十七届田径运动会

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观众守则

1、 运动员守则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勇攀高峰。

2、 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胜不骄，败不馁，尊重裁判，尊重对手， 

      尊重观众。     

3、 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道德，守秩序，守纪律。

4、 团结友爱，关心集体，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

5、 尊重领导，服从组织，遵守规章法律。

6、 勤俭节约，爱护公物。

二、教练员守则

1、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2、做好赛前准备和临场指挥，赛后认真总结。

3、严格管理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关心运动员全面发展。

4、发扬民主，爱护运动员，不准打骂和侮辱人格。

5、教练员之间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团结协作。

6、遵纪守法，维护社会公德，执行各项规章制度。

三、裁判员守则

1、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2、努力钻研业务，精通本项规则和裁判法，积极参加实践，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3、严格履行裁判员职责，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

4、作风正派，不徇私情，坚持原则，敢于同不良倾向作斗争。

5、裁判员之间相互学习，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加强团结，不搞宗派活动。

6、服从领导，遵守纪律。执行任务时，精神饱满，服装整洁，仪表大方。

四、观众守则

1、讲文明，守秩序，讲友好，尊重裁判，为运动员鼓掌。

2、遵守大会比赛纪律。服从大会统一按排，比赛中，按指定位置就做并观看比赛，严禁在跑道中随意走动。

3、场地内禁止抽烟和随地吐痰。严禁在场地内吃瓜子及有吃有壳之物，保持田径场内的清洁卫生。

4、爱护田径场的一切设施。

5、比赛中，严禁观众带跑出现。

三江学院第十七届田径运动会

开幕式流程

开幕式主持人：陈云棠副校长
一、 入场式                  8：00

1、 国旗队方阵

2、 校旗队方阵

3、 红旗队方阵

4、 鲜花队方阵

5、 各院（系）运动员方阵

二、升旗仪式                  8：30  

三、董新华副校长致开幕辞      8：40    

四、陈万年校长宣布运动会开幕  8：48
五、宣誓仪式                  8：50  

裁判员代表体育部崔楠老师宣誓。

运动员代表商学院曹琰同学宣誓。

六、开幕式表演                9：00   

三江学院十七届田径运动会

闭幕式流程

主持人：体育部权国睿老师

一、入场式                   16：00 

    各方阵按照开幕式队形到足球场集合
二、颁奖仪式                 16：10
总裁判长宣布获奖结果，由校领导按下列顺序颁发各类奖项。
1、团体操优秀表演奖六名
2、体育道德风尚奖六名
3、最佳组织奖六名
4、团体总分前八名
三、校领导致闭幕辞           16：20
四、运动员退场

组委会名单

主  任：陈万年

副主任：骆志斌  叶  俊  王芝庆  陈云棠  

王志强  董新华  笪佐领　谢  霞

委  员：王成均  王  勇  许  江  孙宪君

李孝宋  汤庚国  朱元午　朱争鸣

朱银亮  宋文伟  沙　润　邢晓刚

  周更生　周敏倩  张安康  揭  侠  

赵敖生  郭  彬  顾  江  黄安永

黄克明　曾凡捷
（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名）

仲裁委员会

      陈云棠   董新华   谢  霞   

饶日忠   权国睿  
办事机构

一、竞  赛  组：朱银亮  饶日忠

二、宣  传  组：王  勇  屈伯俊

三、后勤保障组：曾凡捷  郭子亭

四、保  卫  组：朱争鸣  凌  刚
裁判员名单
总  裁 判 长：谢  霞
总裁判长助理：张天宇
径 赛 裁判长：权国睿
检 录 主裁判：王  峰  蒋  科  
发 令  裁 判：权国睿（兼）
终 点  裁 判：李  亚  王  步
记 时  裁 判：周会俭  邱冠群  蔡雪梅  施  翔
终 点  记 录：蔡瑶煜  孙志伟
检 查  裁 判：高程丽  方荣荣
田 赛 裁判长：饶日忠
跳   高   组：牟玉梅  封  波
跳   远   组：洪  平  邓国庆
投   掷   组：崔  楠  林  浩
编 排 记录组：丁小燕  李  宁  高  沨
赛 前 编排组：张天宇  王  峰  王  步

赛 后 控制组：郭子亭  沈爱军  李端芳   鲁  璐  
现 场  广 播：章常云  赵  鹏
场 地 器材组：姜美英  东卫先  李章贵  陈礼让
最佳组织奖评选办法

1、 认真学习竞赛规程，及时递交报名表格并无错误。

2、 认真组织赛前训练，并安排专职教师负责。

3、 准时参加运动会筹备会议，能根据组委会要求做好各项组织工作。

4、 运动会期间安排（院）系领导或教师值班，重视本院（系）运动会参赛情况。

5、 开幕式方阵步伐整齐，学生意气风发，体现出三江人的精神风貌。

6、 积极组织啦啦队，踊跃向广播台提供讲稿为运动会增添气氛。

7、 后勤工作安排有序，为运动员提供完善服务。

8、 比赛期间保证运动员准时检录，不能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及时到检录处请假。
9、 与比赛无关的学生不得擅自进入场地，更不能陪跑。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

1、 院（系）领导重视，在抓好训练、比赛的同时，重视院（系）的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2、 赛前要加强宣传教育，将评选活动与平时教育结合起来。

3、 评选工作要注意赛场表现和平时表现相结合，运动技术水平与赛场作风相结合，要有利于运动队之间，运动员之间的团结，促进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

4、 开幕式方阵和团体操的表演，主题健康向上，体现出团结友爱、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5、 运动员能树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竞赛观念，公平竞赛、公平竞争，体现良好的赛风赛纪。

6、 各代表队应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积极配合裁判员完成本次运动会的工作。

7、 运动员尊重对手和裁判员，无弄虚作假的事件发生，如发现弄虚作假者，取消该院（系）精神文明奖评选资格。

8、 运动员表现出勇于进取、顽强拼搏、胜不骄败不馁的体育精神，起到激励观众奋发向上的积极效应。

9、 啦啦队有组织、有纪律，能遵守赛场秩序，文明观看比赛。
10、 观众区域内保持清洁卫生

十七届田径运动会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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